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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 资 发 展 监 管 协 议

甲方：江苏省盐南高新区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称甲方）

乙方：（竞得人）（以下称乙方）

本宗地位于盐南高新区新都路南、开放大道西侧，用地面

积为 139683 平方米，其中地上 121707 平方米，地下 139683

平方米（地块内生产河及两侧绿化带和南中沟及两侧绿化带仅

出让地下空间），用途为商业、办公、居住用地（住宅计容面

积占总计容面积不大于 48%），容积率大于 1.0，不大于 2.3。

现根据地块开发建设要求，甲、乙双方签订如下协议：

一、投资建设要求

1、甲方按合同约定在乙方缴纳全部土地价款及土地契税

后及时向乙方交付净地。

2、乙方须按签订的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约

定，按期缴纳土地出让金，并按约定的开、竣工时间及期限及

时开工和竣工。

3、乙方提供的该地块规划设计方案须符合盐城市自然资

源和规划局出具的规划设计要点要求，并报甲方审查；

4、该地块内商业、办公建筑须与住宅同步开工建设、同

步竣工验收。

5、乙方需在生产河北侧商办建筑高度控制在 100-150 米

之间，生产河与南中沟之间商办建筑区域（沿南中沟向北）安

排用地面积不小于 62 亩，计容面积不小于 3 万平方米的商业

（集中布置，停车位按规范配建）及公建配套设施，建成后无

偿移交给盐南高新区管委会，住宅布置在南中沟南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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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违约责任：

1、甲方未能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间交地的，自延期之日起，

每日按乙方已支付该地块土地出让金的 1‰向乙方支付违约金；

延期交地超过 6 个月的，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甲方按接地

人已支付土地出让金的金额收购该土地使用权，乙方同时有权要

求甲方赔偿因违约造成的其他损失。

2、乙方对该地块的规划设计方案不符合盐城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出具的规划设计要点要求的，甲方有权对乙方提供的规

划设计方案不予审查通过，造成乙方损失的，由乙方自行承担；

乙方单独申请住宅项目先开工建设的，甲方有权不予批准。商

办建筑未与住宅同步开工建设的，甲方有权不予竣工验收。

3、乙方未按协议约定时间节点开竣工，每延期一个月，

需支付相当于出让价款 1%的违约金。

4、乙方发生重大质量事故，除按要求整改到位后，还需承

担违约金每次 100 万元。

5、乙方未按约定及时无偿移交 3 万平方米的商业及公建配

套设施给甲方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赔偿。

本协议一式叁份，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未尽事宜可另

行友好协商确定。

甲方：江苏省盐南高新区管理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（代理

人）

乙方： 法定代表人（代理人）

2020 年 月 日


